
附件1
江西省交通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评分标准
	序号
	验收
项目
	验收内容
	备查材料或方法
	评分标准
	标准分值
	自检得分
	验收评分
	扣分原因

	1
	基础管理
（10分）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对项目档案负总责，在制度建设、同步开展、责任考核、人员配备、合同管理、档案管理卷归档情况和验收组织等方面，保障项目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
	
	详见以下各小项内容
	10分
	
	
	

	1.1
	组织保障（2分）
	（1）明确了档案工作的分管领导
	有关文件
	未明确分管领导的不得分
	0.5分
	
	
	

	
	
	（2）明确了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或部门，配备了适应工作需要的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需参加档案业务培训
	相关机构设置文件及部门、人员岗位职责和培训证明
	未明确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或部门的，扣0.3分；未明确负责档案工作具体人员的，扣0.3分；档案管理人员未参加档案业务培训的，扣0.2分；档案管理人员更换频繁并且无交接手续的，扣0.2分
	1分
	
	
	

	
	
	（3）建立了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档案管理机构牵头，工程建设管理相关部门和参建单位参与、权责清晰的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网络
	网络图表和落实相关人员责任制的文件或依据
	达不到要求的，酌扣0.2～0.5分
	0.5分
	
	
	

	1.2
	制度保障
（3分）
	（4）按“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了较完善的项目档案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各责任单位的职责与任务，并有相应的控制措施
	制定的相关制度
	未建立制度的不得分；制度要求不完善的，酌扣0.2～0.5分
	1分
	
	
	

	
	
	（5）制定了项目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
	无此制度的不得分；归档范围未涵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的各类应归档文件材料，且保管期限划分不够准确，有明显缺陷或不足的，酌扣0.2～0.5分
	1分
	
	
	

	
	
	（6）制定了科学的档案分类及档号编制方案、整理细则，档案接收、保管、利用、安全及统计等相关制度或工作规范
	相关文件
	无相关制度的不得分；制度不全、达不到要求或有明显缺陷的，酌扣0.2～0.5分
	1分
	
	
	

	1.3
	经费保障
（1分）
	（7）将档案工作所需的各项业务经费列入预算，并能满足档案工作的需要
	有关凭证性材料
	未列有专项经费的不得分；因经费原因影响到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或已造成一定后果的，酌扣0.5～1分
	1分
	
	
	

	1.4
	各项管理制度或措施的实施情况
（2.5分）
	（8）按规定及时填报《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表》
	档案管理登记表
	未及时填报的不得分
	0.5分
	
	
	

	
	
	（9）与参建单位签订合同、协议时，明确提出档案管理要求；监理合同还应明确对所监理项目的归档文件审核责任
	相关合同协议
	未纳入合同协议的不得分
	0.5分
	
	
	

	
	
	（10）检查工程进度、质量时，同时检查档案收集、整理和预立卷情况
	工作记录或文件
	未开展此项工作的不得分；存在一定差距的，酌扣0.2～0.5分
	0.5分
	
	
	

	
	
	（11）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对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档案收集、整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有关证明材料
	未开展此项工作的不得分；存在一定差距的，酌扣0.2～0.5分
	0.5分
	
	
	

	
	
	（12）档案部门或档案人员对本单位各业务部门或所属分支机构档案收集、整理、归档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有关证明材料
	未开展此项工作的不得分；存在一定差距的，酌扣0.2～0.5分
	0.5分
	
	
	

	1.5
	验收组织（1.5分）
	（13）配合验收组织单位，组织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各参建单位有关人员参加验收会议
	会议指南参会人员名单
	未按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参会的，酌扣0.2～0.5分
	0.5分
	
	
	

	
	
	（14）各参建单位均提交档案工作汇报材料，且内容符合要求，建设单位重点汇报档案工作情况和档案利用实例，施工单位重点汇报档案编制情况，监理单位除汇报自身档案工作情况外，重点汇报对施工单位档案质量的审核情况
	汇报材料
	未按要求提交汇报材料的不得分；材料内容不符合要求的，酌扣0.5～1分
	1分
	
	
	

	2
	案卷质量
（65分）
	应归档项目文件材料齐全完整、真实准确、系统规范（同样适用于电子文件归档相关内容）符合要求
	
	详见以下各小项内容
	65分
	
	
	

	2.1
	齐全完整（25分）
	（15）前期文件（包含立项审批、设计审批、工程准备和招投标等文件材料）
	归档范围与归档目录和档案实体
	按《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水运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所附的“建设项目文件收集归档范围”的内容进行检查。存在缺项的，所缺项不得分；各项内容存在不完整现象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满各项分值为止；重要活动及事件、重要阶段、施工及设备缺陷处理、工程质量或安全事故等无音像归档文件的，每发现一处酌扣0.5～1分
	6分
	
	
	

	
	
	（16）管理文件（包含工程管理、科研、声像、资金管理等文件材料）
	
	
	5分
	
	
	

	
	
	（17）施工、监理文件〔包含各类试验报告、检测记录、施工记录、质量评定、工程变更及索赔、施工日志、缺陷处理、监理抽检记录、监理指令、旁站（巡查）记录、监理日志、声像等〕
	
	
	6分
	
	
	

	
	
	（18）竣工图（包含变更对照一览表、修改通知单等）
	
	
	4分
	
	
	

	
	
	（19）交、竣工验收〔包含交工验收文件、各参建单位工作报告、单项（专项）验收文件、质量监督和质量鉴定报告、试运营相关资料等〕
	
	
	3分
	
	
	

	
	
	（20）按规范要求完成项目档案管理卷（包括项目概况、标段划分、参建单位归档情况说明、档案收集整理情况说明、交接清册、举办档案业务培训，开展档案业务检查与考核等说明项目档案管理情况的有关材料组成的专门案卷）的编制工作
	项目档案管理卷
	未建立项目档案管理卷的不得分；项目档案管理卷内容不完整的，每缺一项扣0.1分；编制不规范的，酌扣0.2～0.5分
	1分
	
	
	

	2.2
	真实准确（20分）
	（21）所有归档文件材料应为原件，内容填写完整，数据真实准确
	已归档文件材料
	归档文件材料为复印件，内容填写不完整，数据不真实、不准确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满2分止
	4分
	
	
	

	
	
	（22）所有归档文件材料应签章手续完备，所有电子文件的电子签名签章均合法有效，并实现图形化转化
	已归档文件材料
	弄虚作假代签的（含卷内备考表签署）一经发现本项不得分；签章手续不完备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满2分止
	4分
	
	
	

	
	
	（23）竣工图编制准确，修改到位，能真实反映项目竣工时的实际情况
	竣工图
	无竣工图编制说明的扣1分；竣工图如有模糊不清、与工程实际不符、未标注变更说明、审核签字手续不全等现象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满2分止；如发生结构形式、工艺、平面布置等重大变化，未重新绘制竣工图或有较大变化未能如实反映的，每发现一项扣0.5分，扣满4分止
	8分
	
	
	

	
	
	（24）归档纸质材料字迹清楚，图样清晰，页面整洁，格式规范，符合耐久要求；声像材料应保证载体的有效性，能反映活动的全貌，且主题鲜明，影像清晰、完整，编制了卷内目录，并逐张、逐盒（盘）标注了事由、时间、地点、人物、作者等内容
	档案整编情况
	纸质材料存在字迹、图样不清，页面破损、污渍，格式不规范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满2分止；照片及音视频材料存在画面不清晰，内容不完整，著录不规范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扣满2分止
	4分
	
	
	

	2.3
	系统规范
（20分）
	（25）分类清楚，组卷合理，排列系统、有序。案卷与卷内文件的排列符合国家或省内有关标准规范
	案卷文件材料
	未达到规范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3分止
	4分
	
	
	

	
	
	（26）案卷题名规范，简明扼要，能准确揭示卷内文件材料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案卷题名编制情况
	案卷题名拟写不够简明、准确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3分止
	4分
	
	
	

	
	
	（27）卷内目录与卷内文件材料实物相符，无错漏；著录格式符合规范要求，字迹清晰
	卷内目录编制情况
	卷内目录有错漏、不规范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3分止
	4分
	
	
	

	
	
	（28）案卷封面、脊背、卷内备考表编制规范统一，字迹清晰美观，填写完整准确（卷内备考表需填写卷内文件的件数、页数和不同载体文件的数量）
	封面、脊背、卷内备考表编制情况
	未达到规范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3分止
	4分
	
	
	

	
	
	（29）案卷内不同幅面的文件材料要折叠或裱贴为统一幅面，破损的要先修复。幅面一般采用国际标准A4型，图样折叠时标题栏露在右下角
	案卷文件材料
	未达到规范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1分止
	2分
	
	
	

	
	
	（30）案卷可采用整卷装订与单份文件装订两种形式。图纸可不装订，但同一项目应统一；整卷装订的案卷要整齐、牢固；不装订的成册文件材料要在每册（份）文件首页左上方加盖、填写档号章
	案卷文件材料
	未达到规范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1分为止
	2分
	
	
	

	3
	信息化建设（15分）
	项目档案信息化与单位信息化同步实施，满足项目档案信息化建设需要
	
	详见以下各小项内容
	15分
	
	
	

	3.1
	档案信息化工作计划
（2分）
	（31）项目档案管理信息化与业务信息化同步开展情况，项目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纳入项目建设计划
	相关信息化工作计划
	无档案信息化工作计划的不得分；有档案信息化工作计划，但未与业务信息化同步的，酌扣0.5～1分；未与项目建设计划同步的，酌扣0.5～1分
	2分
	
	
	

	3.2
	档案数字化
（5分）
	（32）项目档案数字化率达到100%（涉密文件除外）且质量要求达到以下要求：全部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扫描分辨率不低于300dpi；对出现偏斜的图像应进行纠偏处理，对不符合阅读方向的数字图像应进行旋转还原；以档号为基础对数字图像命名，科学建立数字图像的存储路径；将TIFF、JPEG等通用格式作为数字图像长期保存格式，再将图像转换为双层PDF或OFD格式，便于纸质档案数字图像利用；目录数据与对应的数字图像进行了挂接，实现了“一文一件”数据挂接
	档案数字化成果
	项目档案数字化率未达到100%的，扣2分；数字化质量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酌扣0.5～2分；目录数据与数字图像未实现文件级挂接的，酌扣0.5～2分；目录数据与数字图像挂接错误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扣满2分止。以上各项合计扣满5分止
	5分
	
	
	

	3.3
	电子档案管理
（5分）
	（33）配置档案管理软件，有效管理项目档案目录数据库和电子档案（含数字化成果），满足档案查询、统计、利用等基本需求
	档案管理软件及使用情况
	未配置档案管理软件的不得分；所配置的档案管理软件不符合相关要求的，酌扣0.5～2分
	3分
	
	
	

	
	
	（34）配置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且系统具备采集、检测、登记、分类、编目、著录、电子签名、检索、利用、鉴定、统计、处置、格式转换、审计、移交等基本功能,支持从电子文件归档系统中在线接收存档信息包，支持非业务系统生成的各类电子文件数据导入，支持对多种门类、多种格式电子档案进行在线管理，支持向数字档案馆（室)及《江西省交通重点建设项目电子档案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离线移交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及使用情况
	未配置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不得分；所配置系统功能不完善的，酌扣0.5～1分
	2分
	
	
	

	3.4
	电子文件形成
（1.5分）
	（35）电子文件通过业务系统直接形成、未经人工转换或扫描；所有电子文件在形成和流转过程中自动采集电子文件元数据,并形成规范的结构化数据
	电子文件形成情况
	未通过业务系统形成电子文件的不得分；所形成电子文件不符合相关要求的，酌扣0.5～1分
	1.5分
	
	
	

	3.5
	电子文件归档
（1.5分）
	（36）具备电子文件归档功能，并与业务系统进行了对接，能够实现电子文件在线收集、整理和预归档，且具备自动组卷（件）功能；归档电子文件可向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进行在线或离线移交
	电子文件归档情况
	不具备电子文件归档功能的不得分；电子文件在线收集、整理和预归档不符合要求，不具备自动组卷（件）功能，不能实现在线移交或离线移交的，酌扣0.5～1分
	1.5分
	
	
	

	4
	档案安全（10分）
	档案库房、档案装具、安全措施等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详见以下各小项内容
	10分
	
	
	

	4.1
	用房设施
（4分）
	（37）设置符合项目档案安全保管要求的专用档案库房
	实地检查
	库房楼面承重不符合要求，或未按规范设置的不得分
	2分
	
	
	

	
	
	（38）档案库房配置有防火、防盗、防紫外线、防有害生物、防水、防潮、防尘、防高温、防污染等防护设施
	
	库房防护措施不到位的，每发现一项扣0.5分，扣满2分止
	2分
	
	
	

	4.2
	档案装具
（3分）
	（39）档案柜、架应牢固耐用、数量充足，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不符合标准的，每发现一项扣0.2分，扣满1分止
	1.5分
	
	
	

	
	
	（40）卷盒、卷皮的印制使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不符合标准的，每发现一项扣0.2分，扣满1分止
	1.5分
	
	
	

	4.3
	安全措施
（3分）
	（41）配置防磁柜，确保磁带、光盘、硬盘等载体档案安全
	安全管理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未达到规范要求的，酌扣0.5～1分
	1.5分
	
	
	

	
	
	（42）使用不可擦除型档案级蓝光光盘和硬盘作为存储载体，对数字化成果和电子档案进行双介质离线备份
	
	未达到规范要求的，酌扣0.5～1分
	1.5分
	
	
	

	合  计  得  分
	100分
	
	
	评定等级
	


注：1.得分≥90为优秀；80≤得分<90为良好；70≤得分<80为合格；得分<70或得分≥70但“案卷质量”<50为不合格。
    2.自评70分以上且“案卷质量”达到50分以上才能申请档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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